
 

 

靜宜大學食品營養學系企業實習暨輔導辦法 

 

民國 114 年 10 月 03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實習目標 

1. 透過實習過程協助學生將理論與實務知識結合，參與產、官、學及研

界之運作以了解產業現況，增進未來就業能力與機會。 

2. 培養學生獨立自主、團隊合作之精神，並建立良好人際關係，累積就

業基本知能。 

二、實習時數與學分(每一學分應配合至少 60 小時且至多 80 小時實習規範。) 

1. 3 學分企業實習課程，選修學生於暑假親赴校外實習機構實習，實習

須滿 180 小時以上且至多 240 小時。 

2. 9 學分企業實習課程，選修學生於四年級第二學期，親赴校外實習機

構實習，實習須滿 540 小時以上且至多 720 小時。 

三、學生實習資格 

1. 學生操行成績必須八十分(含)以上。 

2. 若有學業或其它要求，依實習單位規定辦理。 

四、實習機構 

1. 產業界:食品工廠、製造業。 

2. 政府單位:衛生署、農委會、藥檢局、工業局、標檢局、農試所、水試

所、衛生局等。 

3. 研究單位: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中華穀類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亞洲

蔬菜研究發展中心、中央研究院等校外公家與財團法人之研究機構。 

4. 校外實習機構為政府登記核准、具良好制度且合於學生專長之企業，

首次合作之實習機構需填寫「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經本系校外實

習暨輔導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後，始得列為本系實習機構。 

5. 學生實習計畫內容與課程教學大綱需具有關聯性，實習內容應符合食

品營養相關之專業實習。 

五、實習說明會與媒合機制 

1. 實習指導教師舉辦「實習說明會」。 

2. 公告實習單位提供名額及條件。 

3. 學生申請繳交(1)實習申請表(2)履歷表(依照實習單位要求)(3)個資同

意書(4)歷年成績單(5)其他佐證文件(如證照)。 

4. 確認實習單位錄取後，學生於實習前繳交校外實習家長同意書及校外

實習自負聲明書。 

5. 實習計畫擬定機制：實習指導教師舉辦「校外實習訓練暨行前說明會」，

進行實習課程教學大綱說明及撰寫實習計畫書輔導，學生須於實習機

構報到前，完成個人實習計畫初稿，學生於實習機構報到後，單位主

管/指導人員依學生實習職務及實習工作內容等進行討論，並進行計畫

書必要之修正與調整，學生須與實習指導教師互動，確認實習計畫書

內容，再呈學系主任核定。 



 

 

6.  實習指導教師及實習機構指導人員應輔導學生於進行校外實習一個

月內撰寫完成學生實習計畫。 

六、實習指導教師輔導機制：實習指導教師應定期至實習機構進行輔導與訪

視，以掌握學生實習狀況，輔導訪視之次數規範依照靜宜大學校外實習

暨輔導辦法施行細則辦理。 

七、實習成績評定 

1. 學生應完成繳交「學生校外實習自我評量暨機構滿意度問卷」、「學

生實習計畫」及校外實習學習歷程檔案（實習週誌、實習心得暨實習

成果報告）。 

2. 成績評量:(1)企業實習成效暨學生實習成績評量表(佔 60%)(2)學生校

外實習學習歷程檔案（實習週誌、實習心得暨實習成果報告）(佔 40%) 

八、分發原則 

1. 依實習單位之要求。 

2. 先依學生的成績與興趣進行選擇、協調，其次採抽籤決定。 

3. 其餘要求依實習指導教師之規範進行。 

九、實習守則 

1. 實習期間應恪守實習單位之紀律與規定，準時上、下班，不無故遲到

早退。請假者，須依實習單位之規定辦理，向實習機構及本系實習指

導教師辦理請假。事後(實習結束前)應補足實習時數。如請假時數累計

超過實習總時數三分之一時，實習成績以不及格計算。 

2. 實習期間不得中途退出，若因重大情節、學生之身心狀況不適任實習

工作或實習機構內部問題等因素需提前終止實習，經實習機構及實習

指導教師同意後，應填寫「校外實習終止或轉換實習機構申請暨輔導

紀錄表」，方得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 

3.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與實習指導教師保持聯繫並告知實習狀況，若遇

到實習機構不合理的要求或不法侵害，應儘速與學校聯繫，由學校協

助解決。 

4. 實習單位除校外實習合約外如要求簽訂任何契約，學生應謹慎判斷，

若有明顯不公平情事，應向實習指導教師及學校諮詢或尋求協助，以

維護自身權益。 

十、實習補助費用 

各單位實習費採實報實銷，視學校當年度補助經費每名實習費補助至多

1000 元，若學校無經費預算則不予補助。 
十一、實習懲罰原則 

1. 符合實習條件且參與實習獲得分發，在實習前或實習時間，無故放棄

實習者，記小過一次，該科成績零分計。 

2. 實習時間與內容不得有私下異動情形。如有特殊情況，須先報備且經

實習負責老師核准。 

十二、實習獎勵原則 

表現優異者，由產業指導業師推薦，再經負責老師提請系務會議確認後，

頒授獎狀以玆鼓勵。 



 

 

十三、本辦法未盡之事宜依本校校外實習暨輔導辦法及本校校外實習暨輔導

辦法施行細則規定辦理。 
民國 114 年 3 月 1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3 年 2 月 23 日系務會議訂定 

 


